
 

 

庆阳市正宁县房产管理局 2016 年 

部门决算分析 

 

一、单位情况 

（一）基本情况 

 1．主要职能。 

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协调指导全县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工

作；负责全县住房建设及房屋管理有关政策的制定及落实；依据有关政策，协调、指导、建设经济适用住房、廉租

住房、限价商品房和公共租赁房，解决我县中低层收入职工和城镇居民的住房问题,核批房屋准建手续；负责全县

棚户区改造各类业务工作；负责全县房产行业管理，房产企业、中介服务机构的资质审查报和县内各类房屋的房权

登记、确权发证，办理产权转移和房屋变更手续，调解仲裁房产纠纷；负责房产评估、交易、租赁、买卖、赠与鉴

证等管理工作，并且办理房产买卖立契和审批手续，监督契税收缴；负责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全县

公有住房的清理、清查及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负责收交和管理全县房屋维修基金、住房补贴资金，使其得到



合理使用。 

    2．机构人员情况 

正宁县房管局是 2006 年 1 月成立的科级事业单位，隶属于正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本年财政供养人员为

22 人，其中正式在职人员 19人 ，退休职工 2人，岗位合同工 1人。 

    3．机构人员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 

根据正机编发（2012）109 号文件规定，我单位为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执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

编制共有 12名，其中事业编制 11名，工勤人员编制 1名。在职人员相比上年减少 2 人，退休人员无变化。人员

变动的原因是：本单位调往正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 人和正宁县国土资源管理局下设的不动产登记管理局 1

人。 

（二）当年取得的主要事业成效 

2016 年在项目工作中始终坚持“两手抓”：一手抓安居工程建设，从“强化调度安排，保障资金供给，狠抓

质量监督，保证施工安全”四处着手，全面加强工程管理。建成公共租赁房 540 套、经济适用房 216 套、棚改安

置房 204 套，完成了安居小区西区室外配套工程，并配合完成棚户区改造任务 366 户；完成商业步行街棚改安置楼

项目招投标，待原址拆迁完成后即可开工。一手抓房产开发项目，全力抓促项目落地实施，及时协调解决项目难题。



至 2016 年年底，金牛四季城及天润新城一期开发项目已完成主体建设及外部装饰，正在进行内部安装和室外配套

建设，完成了工程总量的 80%；金鹰大厦开发项目已如期开工。我县住房保障采取租赁补贴与实物分配相结合的方

式，坚持公平公开原则，严把申报审核“八道关口”，严格落实“三审两公示”制度，充分接受社会监督。2016

年累计为全县 816 户城镇低收入家庭发放住房租赁补贴 149.71 万元，核定第五、六批保障房申购对象 361 户（公

共租赁房 217 户、经济适用房 144 户），即将组织摇号分配。同时，积极探索公平高效的住房保障方式，将货币补

贴与住房购买、租赁有机结合，不断拓展保障范围，促进住房保障结构持续优化。 

    我们多次广泛开展房产交易法律法规宣传活动，发放宣传资料 3000 多份，接受咨询 1000 余人次，显著提高了

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建立房产交易备案网签制度。实现了期房和现房网签办理，使房产交易

程序更加规范，为群众和房产开发企业提供了便利，大幅提高了办事服务效率。2016 年累计办理房屋初始登记 9

件 2.69 万平方米、转移登记 290 件 3.34 万平方米、抵押权登记 212 件 5.92 万平方米、预售登记 989 件 11.44 万

平方米，查询个人住房信息 3000 多人次，上报房产信息报表 200 多份。大力开展房产市场执法检查。多次深入开

展房产开发企业资质、项目开发手续办理、房产销售明码标价等方面执法检查，进一步规范了房产开发项目预售许

可、合同备案及房产交易程序，有效维护了房产交易市场秩序。全力完成房产去库存任务。2016 年初，全县商品



房市场库存 24.4 万平方米，通过落实房产信贷优惠政策、降低购买商品房首付比例、加大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

督促在建小区完善配套设施等一系列措施，截止至 12 月中旬，全县剩余商品房库存 16.8 万平方米。房产“去库存”

态势积极向好。 

    我县物业管理一直存在着业主权责意识淡薄，物业服务权责不清、价质不符的问题，违规、侵权现象时有发生，

业主上访投诉率居高不下。为扭转这种局面，我们于 2016 年 5 月份对县城所有住宅小区及家属院进行了一次全面

调查。据统计，县城内建成或在建住宅小区 102 个，其中没有物业配套设施或配套设施不齐全的住宅小区就有 83

个，物业配套设施齐全且有物业公司入驻的小区仅有 13 个。目前我县注册成立物业服务企业 5 家，选聘县外物业

服务企业 1家。调查结果充分体现了我县物业管理起点低，小区基础配套不完善，物业管理力量十分薄弱。鉴于这

种现状，我们将物业管理作为全局工作的重点任务，统筹谋划安排，调配精干力量，强化检查监督，从以下六个方

面着力，多管齐下。一是在县城主要街道和住宅小区广泛宣传物业管理有关法律法规，全年印发宣传材料 2000 多

份，悬挂条幅 60 多条，使广大居民的法规意识、自主意识显著增强；二是先后多次深入住宅小区开展安全隐患排

查行动，对一些老旧小区乱搭乱建、违规加装防护栏、杂物垃圾乱堆乱放等现象进行了依法整治，责令物业配备了



消防器材，消除了安全隐患；三是强化行业监管，对县属 5家物业公司的营业资质、服务内容、收费价格等严格监

督，维护了业主的切身利益，促进了全县物业服务行业的长足发展；四是以安居小区、鼎盛花园、锦绣城等新建小

区为示范点，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加强业主自治管理，选聘优秀物管企业，规范物业服务行为，带动了全县物业管

理行业的良性竞争；五是对住房维修基金依法依规收缴，妥善使用管理，全年收缴住房维修基金 38 万元、支取使

用 11.5 万元，确保了小区物业得到及时防护维修，安全正常使用。六是及时解决业主难题和物业纠纷，维护了业

主利益与小区的和谐稳定，促进我县的物业管理逐步走向规范化发展道路。 

 

二、收入支出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一）收入支出预算安排情况 

2016 年度年初收入预算数为 172.93 万元，支出预算数为 172.93 万元，年终决算收入为 1118.23 万元，年度

执行中因追加人员工资增加项目收入所造成决算数比预算数大（廉租住房 6万元、棚户区改造 26.69 万元、保障性

住房租金补贴 106.06 万元、其他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 787.28 万元）。 

（二）收入支出执行情况 



2016 年度收入总计 1118.23 万元（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1116.84 万元，年初结转结余 1.39 万元），比上年

度 3271.61 万元增加 2153.38 万元，同比减少 65.82%；支出总计 847.99 万元，比上年度 3270.22 万元减少 2422.23

万元，同比减少 74.07%。其中：基本支出 190.81 万元，比上所增加 12.17%；项目支出 657.18 万元，比上年度 3100.11

万元减少 2442.93 万元，同比减少 78.80%；工资福利支出 142.76 万元，比上年度增加 18.10%；商品和服务支出

35.38 万元，比上年度增加 229.56%；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12.68 万元，比上年度减少 90.28%；基本建设支出

及其他资本性支出 657.18 万元，比上年度减少 78.15%。 

                                                                                                        

1、收入支出与预算对比分析 

    2016 年度收入预算总计 172.93 万元，决算收入总数 1118.23 万元，差异率 546.64%。其中：财政拨款预算数

为 172.93 万元，决算收入数为 1116.84 万元:，差异率为 545.83%；差异原因分析：因年度执行中县上安排项目，

追加项目收入所造成决算数比预算数大。 
 

      2、收入支出结构分析 



 2016年度收入总计1118.23万元 ，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118.23万元，占年度收入100%。本年度支出总计847.99

万元。其中按资金来源：财政拨款支出 847.99 万元，占本年度支出的 100.00%；按支出性质：基本支出 190.81 万

元，比上年增加 12.17%，项目支出 657.18 万元，比上年减少 78.80%；按支出经济分类：（1）工资福利支出 142.76

万元，比上年增加 18.10%，（2）商品和服务支出 35.38 万元，比上年增加 229.56%，（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2.68 万元，比上年减少 90.28%，（4）基本建设支出及其他资本性支出 657.18 万元，比上年减少 78.15%。 

3、项目资金收入支出分析 

    2016 年度项目资金总收入 927.42 万元，其中：上年结转 1.39 万元，占总收入的 0.15%，财政拨款 926.02 万

元，占总收入的 99.85%。项目资金支出 657.18 万元，其中资金来源分：财政拨款支出 657.18 万元，占总支出的

100%；年终结转结余 270.24 万元，占项目资金来源 29.14%。 

4、重点经济分类支出执行情况 

（1）“三公”经费及人均支出情况：可进行上下年对比、预决算对比，人均支出情况分析。 

2016 年我单位在职人员 19 人，退休人员 2 人，从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分析；人均基本工资、津补贴和

奖金 7.43 万元，人均退休费 5.80 万元，其中“三公经费”共支出 4.25 万元，人均办公费支出 0.22 万元。其

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3.69 万元，人均 0.19 万元；公务接待费 0.56 万元，人均 0.03 万元。从一般公共预



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分析；人均基本工资、津补贴和奖金 7.43 万元，人均退休费 5.80 万元，其中

人均基本工资、津补贴和奖金 7.43 万元，人均办公费支出 0.25 万元。人均退休费 5.80 万元。今年我单位保

障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工作是重中之重，共计接待工作组 8 次 100 多人，造成今年公务接待费和用车比往年增

加。 

    （2）会议费支出情况：可进行上下年对比、预决算对比，人均支出情况分析。 

2016 年我单位“会议费”共支出 0 

    （三）年末结转和结余情况 

我局 2016 年末结转和结余资金 270.24 万元，主要是财政拨项目支出年末结转和结余资金 270.24 万元。比上

年增加 19273.75%。 

 三、资产负债情况分析 

    资产负债结构情况 

2016 年度我局资产总计 363.20 万元，比上年度增加 772.22%。其中固定资产总计 105.34 万元，比上年增加

119.30%，占资产总量的 29%。（其他固定资产增加 2万元，电脑专用设备减少 2.26 万元,土地 7.56 万元） 

 



 四、本年度部门决算等财务工作开展情况     

  1、本部门（单位）财务管理、决算组织、编报、审核情况。 

    我局严格遵守财务管理制度，认真坚持“收支”两条线，严格支付程序，特别是项目资金做到了专款专用，绝

不挪用挤占，做到量入为出，节约支出，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让各项财政补贴资金规范运行，阳光操作，确保全局

各项事业的正常运转，我单位高度重视部门决算批复和部门决算公开工作，进一步落实了决算信息在正宁信息网的

公开工作，密切关注舆情发展，及时解释说明，发挥了部门决算公开的正面效应。并对决算批复中财政部门提出的

财政财务管理、决算编制工作等意见，分析原因，制定整改措施，向财政局归口业务股室反馈。通过反馈情况，使

财政部门在编制下年度部门预算时有了重要参考依据，从而强化了财务管理，提高了部门预算执行的透明度和约束

力。 

    2、对部门（单位）决算管理及报表设计的意见建议 

财政决算编制工作专业技术性较强，应该对参加决算编制的人员进行系统培训，以提高决算编制效率。 

五、2016 年存在的问题及 2017 年工作打算 

一是房地产市场监管力度还不够大；二是棚改政策配套不到位、工作机制尚未健全、项目审批程序繁杂，工作



经费缺乏，制约了棚户区改造工作的顺利快速开展；三是棚户区改造拆迁补偿工作难度大，群众工作难以开展，导

致工作进展缓慢；四是保障性住房资金调度十分困难，严重影响工程进度。 

今后，我局房产管理工作将牢牢把握发展是第一要务，坚持抓保障保民生，扩补贴促和谐的原则，全面推进各

项工作快速有序推进。 

（一）我们将积极组织开展保障性住房的申报和摇号分配，破解资金瓶颈，抢抓工程进度，加强项目管理，全

面建成 48套公共租赁房、204 套棚改安置房和 A区室外工程，力争 10月底完成安居小区所有建设任务。 

（二）2017 年，我们将继续加强组织领导，细化工作措施，完善工作机制，创新工作方法，提前调查摸底，

积极推行货币化安置，全力做好 2016 年 366 户棚户区改造工作。 

（三）进一步加快推进 2015 年保障房分配和公共租赁房补贴发放工作。我们将及时足额完成 2016 年保障房分

配和补贴发放工作。 

（四）进一步规范物业服务企业服务行为。建立以县城安居小区物业管理为示范点的住宅小区。  

                                                          正宁县房产管理局 

                                                         二 0 一七年一月十八日 

 

 



 

 

 

 

 

 

 

 

 

 


